关于《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实施意见》

的政策解读

一、起草背景

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意见》（中发﹝2019﹞12号）正式印发实施，要求各地结合本地实际制定细化可操作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政策措施。2020年4月，省委、省政府印发了《关于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政策措施的实施意见》（云发﹝2020﹞8号），要求各州（市）找准本地区域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环节和重点任务，不折不扣推进政策落实。按照州委、州政府的批示要求，州发展改革委认真学习领会中央和省意见精神，结合州委深改办2020年深化改革任务分解方案，牵头会同州级有关部门起草我州关于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实施意见，确保政策得到落实。
二、政策创新及依据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现代化进程中，如何处理好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现代化的成败。要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向改革要动力，加快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健全多元投入保障机制，增加对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加快城乡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推动人才、土地、资本等要素在城乡间双向流动。党的十九大也作出了重大决策部署，明确提出要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从现阶段来看，推动城乡融合发展有着现实而深刻的时代背景，也有着重大而深远的历史意义。

迪庆州《实施意见》在参照云发﹝2020﹞8号文件33条措施的基础上，充分结合我州实际情况，从推进城乡要素合理配置、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普惠共享、推进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发展、推进乡村经济多元化发展、推动农民收入持续增长、保障措施六个方面提出了尽可能细化和可操作的政策措施共32条。32条政策措施的制定将有效推动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有关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在我州的落地见效，解决影响城乡融合发展的突出问题，有力促进城乡融合发展。
三、征求意见情况

《实施意见》初稿形成后，州发展改革委于2020年8月12日书面征求了州委组织部、州工信局等26个州级有关部门意见建议，并按照意见建议进行修改完善后，于2020年9月10日再次组织州住建局、州农业农村局等12个主要部门召开征求意见会，再次与有关部门进行沟通衔接，进行修改完善，最终形成《关于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实施意见（送审稿）》，于2020年9月29日报送州人民政府审定。
四、上报情况

2020年11月5日，第十三届州人民政府第62次常务会议审议了《关于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实施意见（送审稿）》，并原则同意，由州人民政府于2020年11月26日报州委审定。


